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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2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日月光集团总部B栋1楼（上海市浦东新区盛夏路169号B栋1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35,507,98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0.069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陈昌益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2人，陈昌益和魏镇炎先生参加会议，其他董事因疫情防控及工作原因无

法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刘惠民先生参加会议，其他监事因疫情防控及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

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5,497,989 99.9994 0 0.0000 10,000 0.0006

2.0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整体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5,497,989 99.9994 0 0.0000 10,000 0.0006

2.02、议案名称：标的资产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5,497,989 99.9994 0 0.0000 10,000 0.0006

2.03、议案名称：发行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5,497,989 99.9994 0 0.0000 10,000 0.0006

2.04、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5,497,989 99.9994 0 0.0000 10,000 0.0006

2.05、议案名称：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5,497,989 99.9994 0 0.0000 10,000 0.0006

2.06、议案名称：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5,497,989 99.9994 0 0.0000 10,000 0.0006

2.07、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5,497,989 99.9994 0 0.0000 10,000 0.0006

2.08、议案名称：发行价格和数量的调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5,497,989 99.9994 0 0.0000 10,000 0.0006

2.09、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5,497,989 99.9994 0 0.0000 10,000 0.0006

2.10、议案名称：股份锁定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5,497,989 99.9994 0 0.0000 10,000 0.0006

2.11、议案名称：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5,497,989 99.9994 0 0.0000 10,000 0.0006

2.12、议案名称：过渡期间的损益归属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5,497,989 99.9994 0 0.0000 10,000 0.0006

2.13、议案名称：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5,497,989 99.9994 0 0.0000 10,000 0.0006

2.14、议案名称：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5,497,989 99.9994 0 0.0000 10,000 0.0006

3、议案名称：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

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5,497,989 99.9994 0 0.0000 10,000 0.0006

4、议案名称：关于批准本次交易审计机构、审阅机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相关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5,497,989 99.9994 0 0.0000 10,000 0.0006

5、议案名称：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5,497,989 99.9994 0 0.0000 10,000 0.0006

6、议案名称：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5,497,989 99.9994 0 0.0000 10,000 0.0006

7、议案名称：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5,497,989 99.9994 0 0.0000 10,000 0.0006

8、议案名称：关于《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5,497,989 99.9994 0 0.0000 10,000 0.0006

9、议案名称：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5,497,989 99.9994 0 0.0000 10,000 0.0006

10、议案名称：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法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5,497,989 99.9994 0 0.0000 10,000 0.0006

11、议案名称：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5,497,989 99.9994 0 0.0000 10,000 0.0006

12、议案名称：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和第四十三条规定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5,497,989 99.9994 0 0.0000 10,000 0.0006

13、议案名称：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

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说明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5,497,989 99.9994 0 0.0000 10,000 0.0006

14、议案名称：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公司采取措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5,497,989 99.9994 0 0.0000 10,000 0.0006

1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股价波动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第

五条相关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5,497,989 99.9994 0 0.0000 10,000 0.0006

1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5,497,989 99.9994 0 0.0000 10,000 0.000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议案

33,650,387 99.9702 0 0.0000 10,000 0.0298

2.01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整体方案 33,650,387 99.9702 0 0.0000 10,000 0.0298

2.02 标的资产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33,650,387 99.9702 0 0.0000 10,000 0.0298

2.03 发行种类和面值 33,650,387 99.9702 0 0.0000 10,000 0.0298

2.04 发行方式 33,650,387 99.9702 0 0.0000 10,000 0.0298

2.05 发行对象 33,650,387 99.9702 0 0.0000 10,000 0.0298

2.06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33,650,387 99.9702 0 0.0000 10,000 0.0298

2.07 发行数量 33,650,387 99.9702 0 0.0000 10,000 0.0298

2.08 发行价格和数量的调整 33,650,387 99.9702 0 0.0000 10,000 0.0298

2.09 上市地点 33,650,387 99.9702 0 0.0000 10,000 0.0298

2.10 股份锁定期 33,650,387 99.9702 0 0.0000 10,000 0.0298

2.11

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

责任

33,650,387 99.9702 0 0.0000 10,000 0.0298

2.12 过渡期间的损益归属 33,650,387 99.9702 0 0.0000 10,000 0.0298

2.13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33,650,387 99.9702 0 0.0000 10,000 0.0298

2.14 决议有效期 33,650,387 99.9702 0 0.0000 10,000 0.0298

3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

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

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33,650,387 99.9702 0 0.0000 10,000 0.0298

4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审计机构、 审阅机构、资

产评估机构出具的相关报告的议案

33,650,387 99.9702 0 0.0000 10,000 0.0298

5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构成关联交

易的议案

33,650,387 99.9702 0 0.0000 10,000 0.0298

6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33,650,387 99.9702 0 0.0000 10,000 0.0298

7

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议

案

33,650,387 99.9702 0 0.0000 10,000 0.0298

8

关于《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33,650,387 99.9702 0 0.0000 10,000 0.0298

9

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框架协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33,650,387 99.9702 0 0.0000 10,000 0.0298

10

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法

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33,650,387 99.9702 0 0.0000 10,000 0.0298

11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

案

33,650,387 99.9702 0 0.0000 10,000 0.0298

12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和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议

案

33,650,387 99.9702 0 0.0000 10,000 0.0298

13

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关于加强与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

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不得参与任何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说明的议案

33,650,387 99.9702 0 0.0000 10,000 0.0298

14

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

公司采取措施的议案

33,650,387 99.9702 0 0.0000 10,000 0.0298

15

关于公司股价波动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第五条

相关标准的议案

33,650,387 99.9702 0 0.0000 10,000 0.0298

16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

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33,650,387 99.9702 0 0.0000 10,000 0.0298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2.01-2.14为议案2.00的子议案，已经逐项表决且审议通过。

2、议案1-16均为特别决议，已获得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志军、陆勇洲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审议事

项以及现场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2月29日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相关

内幕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核查意见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旭电子” 或“上市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方式收购ASDI�

Assistance� Direction� S.A.S. 所持有的Financière� AFG� S.A.S. � 10.4%股份 （以下简称 “本次交

易” ）。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9年修订）》、《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

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7]128号）、《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8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18]36号）、《关于强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内幕

交易防控相关问题与解答》（2019年2月11日）等文件的规定，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

证券” 或“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环旭电子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

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

本次交易的内幕知情人的自查期间为：上市公司首次披露重组事项前6个月（即2019年6月4日）至

2020年2月11日。

二、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

上市公司、标的公司、交易对方，及上市公司、标的公司各自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专业机

构及其他知悉本次交易的法人和自然人，以及上述相关人员的直系亲属（指配偶、父母、年满18周岁的成

年子女）。

三、本次交易相关人员买卖股票的情况

根据自查范围内人员出具的《自查报告》 及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于2020年2月19日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自查期间内，上述纳入本次交易核查范围内的自然人及

机构存在以下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

1、法人机构买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自查期末，上市公司存在回购股票的情形，具体买入情况如下：

买卖时间注

买卖数量（股）

买卖金额（元）

（不含交易费用）

损益（元）

买入 卖出 买入 卖出

2019/5/29 50,400 ——— 628,826.00 ——— ———

2019/5/30 130,600 ——— 1,595,972.00 ——— ———

2019/5/31 47,800 ——— 584,789.00 ——— ———

2019/6/3 4,200 ——— 51,174.00 ——— ———

2019/6/4 35,000 ——— 425,769.00 ——— ———

2019/6/6 210,400 ——— 2,531,550.00 ——— ———

2019/6/10 6,600 ——— 76,560.00 ——— ———

2019/6/11 17,900 ——— 205,680.00 ——— ———

2019/6/12 101,500 ——— 1,181,209.00 ——— ———

2019/6/13 604,100 ——— 6,997,746.00 ——— ———

2019/6/14 954,800 ——— 10,856,000.00 ——— ———

2019/6/17 303,421 ——— 3,415,865.80 ——— ———

2019/6/18 405,230 ——— 4,600,766.00 ——— ———

2019/6/19 7,500 ——— 89,306.00 ——— ———

2019/6/20 68,700 ——— 822,173.00 ——— ———

2019/6/21 122,200 ——— 1,491,553.00 ——— ———

2019/6/24 55,600 ——— 665,766.00 ——— ———

2019/6/25 1,198,900 ——— 14,113,260.00 ——— ———

2019/6/26 547,100 ——— 6,494,597.00 ——— ———

2019/6/27 966,000 ——— 11,807,709.00 ——— ———

2019/6/28 1,544,100 ——— 18,612,624.00 ——— ———

2019/7/1 920,300 ——— 11,581,449.00 ——— ———

2019/7/2 229,600 ——— 2,917,621.00 ——— ———

2019/7/3 260,300 ——— 3,241,100.00 ——— ———

2019/7/4 802,806 ——— 9,987,333.46 ——— ———

2019/7/5 413,520 ——— 5,087,373.40 ——— ———

2019/7/8 520,200 ——— 6,062,769.00 ——— ———

2019/7/9 252,000 ——— 2,916,021.00 ——— ———

2019/7/10 136,400 ——— 1,579,713.00 ——— ———

2019/7/11 637,700 ——— 7,317,054.00 ——— ———

2019/7/12 600,200 ——— 6,886,698.00 ——— ———

2019/7/15 882,400 ——— 10,121,677.00 ——— ———

合计 13,037,477 ——— 154,947,703.66 ——— ———

注：2019年5月29日至2019年6月3日期间不属于自查期间

2019年2月14日，上市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方案的议案》，拟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2亿元），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1亿元）的资

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环旭电子股份，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11.00元/股（含11.� 00元/

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回购股份全部用

于后续员工持股计划。 2019年3月1日，上市公司披露了《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2019年5月15日，上市公司调整回购方案，回购股份的价格调整为不超过人

民币13.50元/股。 由于2019年5月27日实施完毕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上市公司将股份回购价格上

限调整为13.33元/股。截至自查期末，上市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13,037,477

股，占上市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60%，成交的最高价为12.83元/股，成交的最低价为11.13元/股，支

付的资金总额为15,494,77万元。

上市公司声明：“本企业自查期间回购股份的行为系基于《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

购报告书》记载的回购计划实施，与本次交易不存在任何关系，本企业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

易的情形。该次股份回购的回购期限为2019年2月14日至2019年8月13日，截至自查期末已结束。本企业

后续回购股份之用途将严格按照本企业制定并披露的回购计划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 本企业承

诺不会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 ”

2、个人买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在自查期间内，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王沛、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专员艾赛斯之母王维娜及上市公司

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苏焕文之配偶黄士芬存在买入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具体如下：

（1）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王沛买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买卖时间

买卖数量（股） 买卖金额（元）

买入 卖出 买入 卖出

2019/12/19 12,300 - 191,142 -

合计 12,300 - 191,142 -

针对上述交易行为，王沛已出具说明：“自查期间，本人存在买卖环旭电子股票的行为，但本人及本

人直系亲属不存在泄漏有关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环旭电子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交易的行为。 本

人买入环旭电子股票系股票期权行权，行权时已公告相关重组事宜，属个人行为，与公司本次重组不存

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本次资产重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

（2）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专员艾赛斯之母王维娜买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买卖时间

买卖数量（股） 买卖金额（元）

买入 卖出 买入 卖出

2019/6/5 - 300 - 3,711

2019/6/5 - 400 - 4,948

2019/6/5 - 5,000 - 61,850

2019/6/5 - 1,000 - 12,370

合计 - 6,700 - 82,879

针对上述交易行为，艾赛斯已出具说明：“自查期间，本人直系亲属王维娜存在买卖环旭电子股票的

行为，但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存在泄漏有关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环旭电子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

止交易的行为。 王维娜买卖环旭电子股票时，本人尚未入职环旭电子，本人及王维娜均未知悉本次重组

的任何信息或情况，是王维娜根据证券市场信息及个人判断而进行，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公司本次重

组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本次资产重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

针对上述交易行为，王维娜已出具《关于买卖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行为的承诺函》：“本人郑

重承诺：自查期间，本人存在买卖环旭电子股票的行为，但不存在泄漏有关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环旭

电子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交易的行为。 本人买卖环旭电子股票时，未知悉本次重组的任何信息或

情况，是本人根据证券市场信息及个人判断而进行，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公司本次重组不存在关联关

系，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本次资产重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

（3）上市公司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苏焕文之配偶买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买卖时间

买卖数量（股） 买卖金额（元）

买入 卖出 买入 卖出

2019/9/20 - 600 - 9,900

合计 - 600 - 9,900

针对上述交易行为，苏焕文已出具说明：“自查期间，本人直系亲属黄士芬存在买卖环旭电子股票的

行为，但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存在泄漏有关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环旭电子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

止交易的行为。 黄士芬买卖环旭电子股票时，未知悉本次重组的任何信息或情况，是黄士芬根据证券市

场信息及个人判断而进行，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公司本次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

本次资产重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

针对上述交易行为，黄士芬已出具《关于买卖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行为的承诺函》：“本人郑

重承诺：自查期间，本人存在买卖环旭电子股票的行为，但不存在泄漏有关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环旭

电子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交易的行为。 本人买卖环旭电子股票时，未知悉本次重组的任何信息或

情况，是本人根据证券市场信息及个人判断而进行，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公司本次重组不存在关联关

系，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本次资产重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根据各方提供的自查报告及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于2020年2月

19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除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王沛、

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专员艾赛斯之母王维娜及上市公司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苏焕文之配偶黄士芬外，纳

入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内不存在其他买卖股票的行为。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

关于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

瑛明法字(2020)第SHE201914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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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

关于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充法律意见书

瑛明法字(2020)第SHE2019142-2号

致：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环旭电子与本所签订的聘用函，本所接受环旭电子的委托，担任其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

的专项法律顾问。 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本所已于2020年2月12日出具了《上海市瑛明律师事

务所关于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法律意见书》(瑛明法字(2020)第SHE2019142-1

号)� (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书” )。

鉴于上市公司于2020年2月28日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具

体事宜，为使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能够反映本次交易的最新进展，本所对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事项自原

法律意见书出具后至今发生的变更及进展情况进行了补充核查，并出具《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关于环

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

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行

政规章和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出具。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等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及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发表法律意见， 并不依据任何中国境外法律发表法

律意见，其中涉及到必须援引境外法律的，均引用中国境外法律服务机构提供的法律意见；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中，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或文件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等事项发生或存在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

行政法规为依据，同时也充分考虑了有关政府部门给予的批准和确认。

2.�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

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

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并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

3.�环旭电子、交易对方及标的公司已经作出如下保证：即已提供了真实的、完整的、有效的原始书面

材料、副本材料、电子版材料或口头证言，并无任何隐瞒、虚假、重大遗漏或误导之处，其中提供材料为副

本或复印件的，保证与正本或原件相符；相关材料上的印章和签名均为真实的，相关文件的签署业经合

法授权并有效签署。

4.�对于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

府部门等公共机构、标的公司、交易对方或者其他有关单位或有关人士出具或提供的证明文件作为出具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5.�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就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中国境内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及经办律师并

不具备对有关中国境外律师意见、会计、验资及审计、资产评估、投资决策等专业事项发表专业意见的适

当资格。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涉及中国境外法律专业事项内容、会计、验资及审计、资产评估、投资决策

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文件和相关主体的说明予以引述，且并不蕴含本所及

本所律师对所引用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对这些内容本所及本所律师不

具备核查和作出判断的适当资格。

6.�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环旭电子为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许可，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或用途。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环旭电子申请本次交易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同其他申

报材料上报中国证监会审查及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本所律师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出具的法

律意见承担责任。

7.�本所律师同意环旭电子在其出具的关于本次交易申请文件中自行引用或按中国证监会审核要求

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但不得因上述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8.�本所及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9.�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作为原法律意见书的补充，本所对本次交易涉及的其他法律问题的意见及

结论仍适用原法律意见书中的表述。

10.�除非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引用的相关公司及法律、行政法规等简称与原法律意见书

所引用的一致。

正文

一.�本次交易的批准与授权

1.1�原法律意见书出具后新获得的批准和授权

1.1.1� 2020年2月24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

定书》(反垄断审查决定[2020]12号)，决定对环旭电子收购FAFG股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环旭电子从

2020年2月24日起可以实施集中。

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交易已经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本次交易涉及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

审查。

1.1.2� 2020年2月28日，环旭电子召开了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

案》、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

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1.2�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等文件，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事项尚

需取得的批准/备案和授权如下：

(1)�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方案；

(2)�就环旭电子对标的资产的境外投资事项，完成中国发展和改革部门的报告或备案手续，同时完

成中国商务主管部门的报告或备案手续；

(3)�就外国投资者战略投资环旭电子事项，获得中国商务主管部门的批复(如适用)；

(4) � 其他境内外有权机构的审批、 许可或同意， 包括但不限于就反垄断事项获得欧盟委员会

(European� Commission)、台湾地区公平交易委员会(Taiwan� Fair� Trade� Commission)等监管机构

的同意，就投资审查事项获得法国经济和财政部(The� Ministry� for� the� Economy� and� Finance)、德

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Affairs� and� Energy)、美国外国投资委

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等监管机构的批准或同意等(如适

用)。

本所律师认为，除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的上述批准/备案和授权以外，本次交易已经履行了现阶段必

要的批准/备案和授权程序，相关批准/备案和授权合法、有效。

二.�本次交易相关方买卖股票的自查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重组管理办法》《26号准则》《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双方行为的通

知》《关于强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内幕交易防控相关问题与解答(2019年2月11日)》等文件的规定，环旭

电子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ASDI及其各自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专业机构及其他知悉本次

交易的法人和自然人，以及上述相关人员的直系亲属(指配偶、父母、年满18周岁的成年子女，以下合称

“自查范围内机构和人员” )就公司本次交易申请股票停牌交易前6个月(2019年6月4日)至2020年2月11

日止(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是否存在买卖公司A股股票情况进行了自查，并出具了自查报告。

根据自查报告、公司提供的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于2020年2月19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

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期间，环旭电子、王沛(系环旭电子证券事务代

表)、王维娜(系环旭电子证券事务专员艾赛斯的母亲)和黄士芬(系环旭电子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苏焕文

的配偶)存在买卖交易上市公司A股股票的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2.1�环旭电子自查期间买卖环旭电子股票的情况如下：

买卖时间

买卖数量(股)

买卖金额(元)

(不含交易费用)

损益(元)

买入 卖出 买入 卖出

2019/6/4 35,000 ——— 425,769.00 ——— ———

2019/6/6 210,400 ——— 2,531,550.00 ——— ———

2019/6/10 6,600 ——— 76,560.00 ——— ———

2019/6/11 17,900 ——— 205,680.00 ——— ———

2019/6/12 101,500 ——— 1,181,209.00 ——— ———

2019/6/13 604,100 ——— 6,997,746.00 ——— ———

2019/6/14 954,800 ——— 10,856,000.00 ——— ———

2019/6/17 303,421 ——— 3,415,865.80 ——— ———

2019/6/18 405,230 ——— 4,600,766.00 ——— ———

2019/6/19 7,500 ——— 89,306.00 ——— ———

2019/6/20 68,700 ——— 822,173.00 ——— ———

2019/6/21 122,200 ——— 1,491,553.00 ——— ———

2019/6/24 55,600 ——— 665,766.00 ——— ———

2019/6/25 1,198,900 ——— 14,113,260.00 ——— ———

2019/6/26 547,100 ——— 6,494,597.00 ——— ———

2019/6/27 966,000 ——— 11,807,709.00 ——— ———

2019/6/28 1,544,100 ——— 18,612,624.00 ——— ———

2019/7/1 920,300 ——— 11,581,449.00 ——— ———

2019/7/2 229,600 ——— 2,917,621.00 ——— ———

2019/7/3 260,300 ——— 3,241,100.00 ——— ———

2019/7/4 802,806 ——— 9,987,333.46 ——— ———

2019/7/5 413,520 ——— 5,087,373.40 ——— ———

2019/7/8 520,200 ——— 6,062,769.00 ——— ———

2019/7/9 252,000 ——— 2,916,021.00 ——— ———

2019/7/10 136,400 ——— 1,579,713.00 ——— ———

2019/7/11 637,700 ——— 7,317,054.00 ——— ———

2019/7/12 600,200 ——— 6,886,698.00 ——— ———

2019/7/15 882,400 ——— 10,121,677.00 ——— ———

合计 12,804,477 ——— 152,086,942.66 ——— ———

根据环旭电子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环旭电子自查期间回购股份的行为系基于《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记载的回购计划实施，与本次交易不存在任何关系，环旭电子不存

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该次股份回购的回购期限为2019年2月14日至2019年8月13日，

截至自查报告出具日已结束。 环旭电子后续回购股份之用途将严格按照制定并披露的回购计划及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环旭电子承诺不会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

2.2�王沛(系环旭电子证券事务代表)自查期间买卖环旭电子股票的情况如下：

买卖时间

买卖数量(股)

买卖金额(元)

(不含交易费用)

损益(元)

买入 卖出 买入 卖出

2019/12/19 12,300 ——— 191,142.00 ——— ———

合计 12,300 ——— 191,142.00 ——— ———

根据王沛出具的《关于买卖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自查期间，本人存在买

卖环旭电子股票的行为，但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存在泄漏有关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环旭电子股票、

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交易的行为。 本人买入环旭电子股票系股票期权行权， 行权时已公告相关重组事

宜，属个人行为，与公司本次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本次资产重组内幕信息进行股

票交易的情形。 本人对本自查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并保证本报告中所涉及各项

承诺不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遗漏之情形。 ”

2.3�王维娜(系环旭电子证券事务专员艾赛斯的母亲)自查期间买卖环旭电子股票的情况如下：

买卖时间

买卖数量(股)

买卖金额(元)

(不含交易费用)

损益(元)

买入 卖出 买入 卖出

2019/6/5 ——— 300 ——— 3,711 ———

2019/6/5 ——— 400 ——— 4,948 ———

2019/6/5 ——— 5,000 ——— 61,850 ———

2019/6/5 ——— 1,000 ——— 12,370 ———

合计 ——— 6,700 ——— 82,879 ———

就自查期间内的交易情况，王维娜已出具《关于买卖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行为的承诺函》，

承诺如下：“自查期间，本人存在买卖环旭电子股票的行为，但不存在泄漏有关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环

旭电子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交易的行为。 本人买卖环旭电子股票时，未知悉本次重组的任何信息

或情况，是本人根据证券市场信息及个人判断而进行，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公司本次重组不存在关联

关系，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本次资产重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本人对本承诺函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并保证本承诺函中所涉及各项承诺不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遗漏之情形。 ”

根据环旭电子证券事务专员艾赛斯出具的 《关于买卖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

告》：“自查期间，本人直系亲属王维娜存在买卖环旭电子股票的行为，但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存在泄

漏有关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环旭电子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交易的行为。 王维娜买卖环旭电子股

票时，本人尚未入职环旭电子，本人及王维娜均未知悉本次重组的任何信息或情况，是王维娜根据证券

市场信息及个人判断而进行，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公司本次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获取或利

用本次资产重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本人对本自查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

责任，并保证本报告中所涉及各项承诺不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遗漏之情形。 ”

2.4�黄士芬(系环旭电子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苏焕文的配偶)自查期间买卖环旭电子股票的情况如

下：

买卖时间

买卖数量(股)

买卖金额(元)

(不含交易费用)

损益(元)

买入 卖出 买入 卖出

2019/9/20 ——— 600 ——— 9,900 ———

合计 ——— 600 ——— 9,900 ———

就自查期间内的交易情况，黄士芬已出具《关于买卖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行为的承诺函》，

承诺如下：“自查期间，本人存在买卖环旭电子股票的行为，但不存在泄漏有关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环

旭电子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交易的行为。 本人买卖环旭电子股票时，未知悉本次重组的任何信息

或情况，是本人根据证券市场信息及个人判断而进行，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公司本次重组不存在关联

关系，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本次资产重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本人对本承诺函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并保证本承诺函中所涉及各项承诺不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遗漏之情形。 ”

根据环旭电子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苏焕文出具的《关于买卖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情况的自

查报告》：“自查期间，本人直系亲属黄士芬存在买卖环旭电子股票的行为，但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存

在泄漏有关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环旭电子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交易的行为。 黄士芬买卖环旭电

子股票时，未知悉本次重组的任何信息或情况，是黄士芬根据证券市场信息及个人判断而进行，纯属个

人投资行为，与公司本次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本次资产重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

易的情形。 本人对本自查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并保证本报告中所涉及各项承诺

不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遗漏之情形。 ”

综上，根据本次交易各相关机构及人员出具的自查报告、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于2020年2月19日出具

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除上述已披露的买卖情

况外， 本次交易自查范围内机构和人员在自查期间无交易环旭电子股份的行为。 本所律师认为环旭电

子、王沛、王维娜和黄士芬未利用内幕信息进行环旭电子股票交易，其上述股票交易行为不会对本次交

易构成法律障碍。

结尾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为2020年2月28日。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负责人：陈明夏 陈志军

陆勇洲

成超

李雪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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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于2020年2月26日、27日、2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核实，截至本公告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0年2月26日、27日、28日连续三个

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

易属于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本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有序，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和书面问询控股股东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确认不存在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正在筹划涉及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

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目前尚未发现涉及本公司的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亦未涉及市场热点概

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

票。 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0年2月26日、27日、2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股价

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理性决

策，审慎投资。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一）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上述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

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

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公司及控股股东等相关方，目前未筹划涉及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债务重组、业

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

事项。

特此公告。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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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四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现将公司2019年第四季度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供各位投资者参阅。

一、 主要经营情况

2019年，公司新签合同金额为9,626.83亿元，同比增长8.06%。 其中：基建建设业务、基建设计业务、疏浚业务和其他业务分别签订合

同金额为8,519.24亿元、475.09亿元、527.83亿元和104.67亿元。

各业务来自于海外地区的新签合同额为1,958.30亿元（约折合295.54亿美元），同比增长23.15%，约占公司新签合同额的20%。 其

中：基建建设业务为1,877.84亿元（约折合283.40亿美元，含哥伦比亚波哥大地铁一号线PPP项目，确认的合同金额为50.16亿美元）。

各业务境内以PPP投资类项目形式确认的合同额为1,671.42亿元（其中：参股项目按照股权比例确认的合同额为130.44亿元），同比

增长9.73%，约占公司新签合同额的17%。上述投资类项目涉及的总投资概算为2,525.70亿元，公司在设计与施工环节中预计可以承接的

建安合同额为1,552.62亿元。

2019年第四季度新签合同额情况

单位：亿元

业务分类

2019年10-12月 本年累计 2018年累计 同比

增减

(%)

个数 金额 个数 金额 金额

基建建设业务 477 2,784.30 1,958 8,519.24 7,709.94 10.50

港口建设 47 114.83 231 284.05 272.84 4.11

道路与桥梁建设 196 1,036.57 704 2,726.22 3,175.34 -14.14

铁路建设 15 138.98 20 169.41 86.78 95.22

市政与环保等 111 962.04 716 3,461.72 2,664.66 29.91

海外工程 108 531.88 287 1,877.84 1,510.32 24.33

基建设计业务 1,330 184.99 5,134 475.09 490.87 -3.21

疏浚业务 242 88.82 764 527.83 569.83 -7.37

其他业务 不适用 31.99 不适用 104.67 138.09 -24.20

合计 不适用 3,090.10 不适用 9,626.83 8,908.73 8.06

二、 主要签约合同

公司2019年10-12月份签约的主要合同，指单项合同金额占该季度所属业务板块或项目类型合同金额的10%以上，且合同金额在1

亿元以上的项目。

单位：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 业务板块

1 哥伦比亚波哥大地铁一号线PPP项目 332.39 基建建设

2 山东省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旧动能转换东部生态示范园区城市综合开发项目 174.78 基建建设

3 香港国际机场第三跑道系统-填海拓地工程项目 66.26 基建建设

4 安徽省池州至黄山高速铁路站前工程4标段 27.47 基建建设

5 江西省万安县枢纽二线船闸主体土建工程W1标段 16.48 基建建设

6 河南省沙颍河周口至省界航道升级改造工程PPP项目 15.68 基建建设

7 江苏省泰兴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和生态环境提升PPP项目 15.35 疏浚业务

8 福建省福州至长乐机场城际铁路（F1线）工程 14.46 基建建设

9 江西省景德镇市鱼山码头建设EPC项目 12.66 基建建设

10 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新一轮水质净化设施建设PPP项目 10.26 疏浚业务

三、 已签约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进展情况

本公司目前无已签约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

公司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仅供参考。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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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快报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初步核算的集团口径数据，已经本行内

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2019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本报告期

（未经审计）

上年同期

（经审计）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13,486,901 11,156,817 20.88

营业利润 4,005,369 3,785,691 5.80

拨备前利润 9,802,686 7,970,075 22.99

利润总额 4,006,026 3,809,906 5.15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3,285,121 3,058,831 7.4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3,277,262 3,030,456 8.14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元/股） 0.47 0.47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3 10.03 下降0.70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初

（经审计）

增减变动幅度（%）

资产总额 500,473,183 466,142,418 7.36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权益 30,764,813 28,824,231 6.73

股本 5,921,932 5,921,932 -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人民币元

/股）

5.20 4.87 6.78

不良贷款率（%） 2.37 2.47 下降0.10个百分点

本金或利息逾期90天以上贷款占不良贷款比

（%）

89.52 95.36 下降5.84个百分点

注：基本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

算及披露》计算。 本行于2019年发放境外优先股股息，因此在计算本期基本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时，“归属于本行股东的

净利润”扣除本期派发的境外优先股股息，“加权平均净资产”扣除本期派发的境外优先股股息及其他权益工具。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在董事会的领导下，本行积极应对复杂严峻的经济金融形势，围绕高质量发展的经营主线，严守风险底线、强化风险管理；

持续巩固“商贸金融、市民金融、小微金融”的特色定位，保持了健康良好的发展态势。

截至报告期末，本行总资产人民币5,004.73亿元，比年初增长7.36%。报告期内，本行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34.87亿元，比上年同期上

升20.88%；实现拨备前利润人民币98.03亿元，比上年同期上升22.99%；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32.85亿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7.40%。 截至报告期末，本行不良贷款率2.37%，比年初下降0.10个百分点；本金或利息逾期90天以上贷款占不良贷款比为89.52%，较年初

下降5.84个百分点。

三、备查文件

1.经本行现任法定代表人王天宇先生、行长申学清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傅春乔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高趁新女士签字并盖章

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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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徐贞女士递

交的辞职报告，徐贞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

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徐贞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

效。 徐贞女士所负责的相关工作已顺利交接，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运行，公司董事会

将根据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证券事务代表。

徐贞女士在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积极协助公司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

在公司治理、规范运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司董事会对徐贞女士在担任证券事务代表期间对公

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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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年6月，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 ）

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8]SCP171号），交易商协会同意接受公司50亿元人民币的超短期融资券注册，注册额度自

《接受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可分期发行。 公司已于2018年6月29日、9月11日、11月26日、12月17日分别完成了5亿元、7

亿元、6亿元、5亿元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详见公司临2018-043、052、060、066号公告），并到期按时兑付。

2020年2月27日，公司完成了2020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募集资金于当日全额到账。 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名称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第

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 20中原高速SCP001

代码 012000620 期限 90日

起息日 2020年02月27日 兑付日 2020年05月27日

计划发行总额 5.00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5.00亿元

发行利率 2.30％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家数 1 合规申购金额 5.00亿

最高申购价位 2.30% 最低申购价位 2.30%

有效申购家数 1 有效申购金额 5.00亿

薄记管理人、

主承销商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9日


